
中山市港口镇综合行政执法局2021年第四期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案件信息表

序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文号
案由

违法企业名称或违法自然人
姓名

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行政处罚的种类 总计罚没数额 经办机关或单位 备注

1
粤中港口执〔2021〕

488号
中山市港口镇万晓副食店经营禁

止经营食品案
中山市港口镇万晓副食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
（二）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
、食品相关产品：（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
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
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
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没收违法所得 22.5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2
粤中港口执〔2021〕

464号
中山市港口镇佳煜轩食店超经营

范围销售食品案
中山市港口镇佳煜轩食店

《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
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事项发生变化的，食
品经营者应当在变化后10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经营许可。”

警告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3
粤中港口执〔2021〕

463号
中山市港口镇发群豆芽档经营禁

止经营的食品案
中山市港口镇发群豆芽档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
（二）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
、食品相关产品：（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
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
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
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没收违法所得 176.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4
粤中港口执〔2021〕

397号
中山市港口镇吴锡清食品店超范

围经营餐饮服务案
中山市港口镇吴锡清食品店

《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
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事项发生变化的，食
品经营者应当在变化后10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经营许可。”

警告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5
粤中港口执〔2021〕

427号
中山市港口镇健盟药房经营抽检

不合格药品案
中山市港口镇健盟药房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第一
款“禁止生产（包括配制，下同）、销售、使用

假药、劣药。”
没收违法所得 40.00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6
粤中港口执〔2021〕

409号

中山市港口镇康慈药店经营药品
未能提供真实、完整的购销记录

案
中山市港口镇康慈药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七条“药
品经营企业购销药品，应当有真实、完整的购销
记录。购销记录应当注明药品的通用名称、剂型
、规格、产品批号、有效期、上市许可持有人、
生产企业、购销单位、购销数量、购销价格、购
销日期及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内

容。”

警告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7
粤中港口执〔2021〕

408号

中山市港口镇福乐药房经营药品
未能提供真实、完整的购销记录

案
中山市港口镇福乐药房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七条“药
品经营企业购销药品，应当有真实、完整的购销
记录。购销记录应当注明药品的通用名称、剂型
、规格、产品批号、有效期、上市许可持有人、
生产企业、购销单位、购销数量、购销价格、购
销日期及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内

容。”

警告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8
粤中港口执〔2021〕

407号

中山市港口镇高祝兴港药店经营
药品未能提供真实、完整的购销

记录案
中山市港口镇高祝兴港药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七条“药
品经营企业购销药品，应当有真实、完整的购销
记录。购销记录应当注明药品的通用名称、剂型
、规格、产品批号、有效期、上市许可持有人、
生产企业、购销单位、购销数量、购销价格、购
销日期及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内

容。”

警告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9
粤中港口执〔2021〕

406号

联合十五分社区健康服务连锁股
份有限公司港口芊翠家园药店购

销药品记录不真实案

联合十五分社区健康服务连锁股份
有限公司港口芊翠家园药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七条“药
品经营企业购销药品，应当有真实、完整的购销
记录。购销记录应当注明药品的通用名称、剂型
、规格、产品批号、有效期、上市许可持有人、
生产企业、购销单位、购销数量、购销价格、购
销日期及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内

容。”

警告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10
粤中港口执〔2021〕

405号
中山市港口镇惠慈堂药店涉嫌购

销药品记录不真实案
中山市港口镇惠慈堂药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七条“药
品经营企业购销药品，应当有真实、完整的购销
记录。购销记录应当注明药品的通用名称、剂型
、规格、产品批号、有效期、上市许可持有人、
生产企业、购销单位、购销数量、购销价格、购
销日期及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内

容。”

警告

综合行政执法局
（生态环境保护

局）


